
支出分别占事业支出的比率、资产负债率等。事业单位

可以根据本单位的业务特点增加财务分析指标。
第十一章  附 则

第四十三条  国家对事业单位基本建设投资的财

务管理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。
第四十四条  接受国家经常性资助的非国有事业

单位和社会团体，依照本规则执行；其他非国有事业单

位和社会团体，可以参照本规则执行。
第四十五条  下列事业单位或者事业单位的特定

项目，执行《企业财务通则》和同行业或者相近行业企业

财务制度，不执行本规则：

（一）纳入企业财务管理体系的事业单位和事业单

位附属独立核算的生产经营单位；

（二）事业单位经营的接受外单位要求投资回报的

项目；

（三）经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批准的具备条件的其

他事业单位。
第四十六条  行业特点突出，需要制定行业事业单

位财务管理办法的，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有关主管部

门根据本规则制定。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

根据本规则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具体财务管理办

法。
第四十七条  本规则自 1997 年 1月 1 日起施行。

1989 年 1 月 5 日国务院批准、1989 年 1月 26 日财政部

发布的《关于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若干规定》同时废

止。

附件：

事业单位财务分析指标

1.经费自给率 衡量事业单位组织收入的能力和

满足经常性支出的程度。计算公式为：

支出中因特殊原因需要扣除的项目，应经财政部

门批准。
2.资产负债率 衡量事业单位利用债权人提供资

金开展业务活动的能力，以及反映债权人提供资金的

安全保障程度。计算公式为：

3.人员支出、公用支出占事业支出的比率 衡量

事业单位事业支出结构。计算公式为：

上述公式中人员支出包括工资、补助工资、职工福

利费、社会保障费和助学金；公用支出包括公务费、业

务费、设备购置费、修缮费和其他费用。

法规介绍

财政部
关于做好外商投资企业

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入库级次确认工作的通知

财工字〔1996〕341 号

财政部驻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

专员办事处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

（局）、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、分金库：

为了便于各地贯彻执行《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

企业所得税有关预算管理问题的通知》（财预字〔1996〕

200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现就做好外商投资企业和

外国企业所得税入库级次确认工作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和各级财

政部门必须按照《通知》的规定，做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

国企业所得税入库级次的确认工作，及时向税务部门和

国库提供企业所得税入库级次通知单，作为税务部门解

缴企业所得税入库级次的依据。
二、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入库级次根据

国务院和财政部的有关规定确认，具体分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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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海上石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、金融保险

企业，中央单独与外商举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、中外

合作经营企业，由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

审查确认，并通知税务部门和国库；

2.中央和地方共同与外商举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

业、中外合作经营企业，由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

办事机构和地方财政部门共同审查确认，并通知税务部

门和国库；

3.地方单独与外商举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、中

外合作经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、外国企业（不包括海上

石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、金融保险企业），由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确定的主管财

政部门审查确认，并通知税务部门和国库。
4.如执行中发现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

入库级次确认有误的，应立即纠正，由确认单位重新确

认，并通知税务部门和国库。
三、各级税务部门必须按照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

专员办事机构和地方财政部门提供的入库级次，将企业

所得税及时准确地解缴入库，不得混库。如发现各类混

库问题，应就地及时予以调库。个别因特殊情况无法就

地更正的问题，按财政部《关于改进中央预算收入对帐

办法的通知》（财监字〔1995〕87 号）中有关规定，由财政

部通过财政结算扣回。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

事机构、地方各级财政部门、税务部门和国库要加强协

调，密切配合，共同做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

税入库级次的确认和解缴工作。
附件：外商投资企业（或外国企业）所得税入库级次

通知单（式样）略

1996 年 10 月 22 日

法规介绍

财政部
关于对 1996 年度外商投资企业

会计决算进行检查的通知

财工字〔1996〕348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，财政部

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：

为确保外商投资企业及中国注册会计师依照国家

的法律、法规如实反映、审计企业年度财务情况及有关

财经制度的执行情况，维护国家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

今年上半年，各地财政部门和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，按

照财政部的统一部署对 1995 年度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决

算情况进行了检查，取得了很大成绩。为了贯彻落实

《国务院关于整顿会计工作秩序进一步提高会计工作

质量的通知》（国发〔1996〕16号）的精神，现决定对 1996

年度全国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决算和注册会计师的审计

情况继续进行检查。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地方举办外商投资企业的检查工作由各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统一组织实施；

中央部门举办外商投资企业的专项检查工作由财政部

驻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

事处组织实施，此项工作我部将另行安排。各地财政部

门及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（下称检查部门）应在认真总

结 1995 年度检查工作经验的基础上，精心组织、严密部

署，会同有关部门认真开展抽查及专项检查工作。
二、检查继续采取抽查及专项检查的办法，抽查比

例掌握在当地已投产（营业）并按规定取得注册会计师

查帐报告企业户数的 20% 以内，专项检查面 100% 。抽

查企业的名单及户数由检查部门确定。
三、检查部门开展工作时，除按规定检查企业执行

财经政策、制度情况外，应着重检查以下内容：
1.是否按规定及时、足额上缴场地使用费及各项

物价补贴；

2.是否存在按照国家规定应当建帐而没有建帐，

或者帐外设帐、假造会计凭证、会计帐簿、会计报表，隐

瞒真实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；

3.是否按规定进行成本及利润核算，以及企业向

国家缴纳各项税收情况；

4.是否制定了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并报主管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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